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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0年 11月 1日至 19日 

  决定 

  第 373/2009 号来文 

提交人： Munir Aytulun, 和 Lilav Guclu(由律师 Ingerman 
Sahlstrom代表)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申诉日期： 2009年 1月 27日(初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0年 11月 19日 

事由： 申诉人被驱逐到土耳其 

程序性问题： 没有充分的证据 

实质性问题： 禁止驱逐的规定 

《公约》的条款： 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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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二十二条在第四十五届 
会议上 

作出关于 

  第 373/2009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Munir Aytulun, 和 Lilav Guclu(由 Ingerman Sahlstrom律
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典 

申诉日期： 2009年 1月 27日(初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十七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0年 11月 19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由Munir Aytulun和 Lilav Guclu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二十二条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第 373/2009
号申诉的审议， 

 考虑了申诉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二十二条第 7 款所作的 
决定 

1.1  申诉人 Munir Aytulun 生于 1965 年，他的女儿 Lilav Güclü 女士生于 2007
年，两人均为库尔德种族的土耳其公民。他们目前居住在瑞典，等待被驱逐到土

耳其。他们初次定的驱逐日期为 2009 年 2 月底，他们声称将第一申诉人驱逐回
土耳其将构成瑞典侵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第三条。申诉人由 Ingerman Sahlstrom 律师代表。第一申诉人的妻子向禁
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类似的来文，登记号为第 349/2008 号，Mukerrem Güclü 诉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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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8 条第 1 款，委员会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其申
诉时，不要将申诉人驱逐到土耳其。 

  申诉人提交的事实 

2.1  1991 年作为教师的第一申诉人成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不久，他被派往伊
拉克 Haftanin 库尔德工人党基地参加战斗队。1995 年，他在大马士革库尔德工
人党总部接受了六个月的政治培训。 

2.2  1996 年底，他受了伤，并在野地接受治疗。三个月之后他才被送往伊朗的
Urimia 的一家医院。自那以后，他继续担任库尔德工人党教师的工作。2000
年，他被派往叙利亚执教，2003 年他作为库尔德工人党的教师派往伊拉克，在
伊拉克他遇到了他的未来的妻子，她是一名库尔德工人党的战士。由于与一名战

友发生关系是被禁止的，他被库尔德工人党拘捕了一个月。2005 年 10 月 16 日
他“背弃了”库尔德工人党，四天之后他抵达瑞典。他声称在 1991年至 1992年
土耳其国家报纸刊登了他的相片。 

2.3  他提出，军方和警方都在缉拿他，他们到他父母的家搜捕他。有几次，强
迫他的兄妹和主管部门一起到山上搜捕他。他声称，当局在他们家的电话上安装

了窃听器并一直留有窃听器。来自其律师的信函证实他正在遭到缉拿，并且将根

据土耳其刑法第 302条和 314条起诉他犯罪。他声称根据该条法律，他将被判以
15年监禁。并将遭到治安部队的酷刑。Diyabakir人权协会证实了这一点。 

2.4  2008 年 1 月 18 日，移民局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请。2008 年 9 月 2 日，移民
法庭宣布了一项决定，驳回了上诉并且辩解说，第一申诉人并没有在库尔德工人

党内占据任何重要的职位，并且没有代表其参加任何战斗。四名法官内有两名不

同意法庭的裁决，认为申诉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如果他被驱逐回土耳其他将遭受

酷刑。 

2.5  2008年 10月 22日，移民上诉法庭裁定不准予申诉人上诉许可。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强迫 Aytulun先生返回土耳其将构成瑞典侵犯其根据《禁止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三条之下的权利。 

3.2  律师提到了英国移民办公室准则，该项准则表明尽管存在导致根除最为严
重形式的酷刑和虐待刑事的酷刑零容忍政策，但仍有报道表明在警察拘留期间发

生酷刑事件。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意见和案情 

4.1  2009年 9月 18日，缔约国重申了申诉人所提交的事实，并补充说，根据第
一申诉人在移民当局对他进行面试时所提供的资料，据称他于 1989 年被怀疑与
一名土耳其共产党成员的教师同事有瓜葛而首次被捕。对他进行了四天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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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讯中，他遭受拷打，还受到电击。他还因散发政治传单而被起诉。在刑事审

讯中，他成功地表明对他的指控是伪造的，他被释放。 

4.2  在 1994 年之前，他还参与了教授新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他在 1994 至
1995 年期间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一名领袖。在有些时候，他还积极地批判该组织
的政策和战略，认为武装冲突不是实现库尔德工人党政治目标的成功战略。结

果，他被库尔德工人党领导指责其怀疑这个游击组织。仅仅由于第一申诉人是库

尔德工人党成员，他的一名兄弟曾被监禁七个月。 

4.3  缔约国承认移民局并没有质疑申诉人有关其在库尔德工人党内的活动的声
明，并承认如果他返回土耳其，他可能有被逮捕或遭到审讯的风险。然而缔约国

认为，没有理由认为他的判决将会比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其他人的惩罚更为严重。

缔约国提到了土耳其政府采取的酷刑零容忍政策，以及为达到这个目的进行的立

法改革，这增加了遭受酷刑者举报肇事者的可能性。 

4.4  缔约国提出，申诉人在向移民法院提出的上诉中补充说，移民局没有考虑
第一申诉人可能会在土耳其的特别刑法法院内，即重刑刑法法院内受到起诉，并

可能被判以终身监禁，据称这一声称得到了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和第一申诉人在

土耳其的律师的佐证。第一申诉人声称他将受到酷刑，而第二申诉人将被迫居住

在公共机构。他争辩，在相似的案例中准予了居住许可。在他在瑞典期间，他还

遭到了库尔德工人党的威胁。 

4.5  2008 年 9 月 2 日，移民法院发表了一项决定，驳回了上诉并且争辩到，第
一申诉人在库尔德工人党内并未身据要职，并没有代表库尔德工人党参加任何战

斗。他的行动不能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者行为，而且他在土耳其逗留的时间较短

暂。它确认，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至少判以 15 年监禁，然而难民地位并不
单单取决于某人根据其本国的立法可能遭到惩罚的情节而定。它声明，起诉应该

区别于违反法律的惩罚，并补充，鉴于他曾活跃在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内，这一惩

罚并不过分。至于申诉人是否应看作是需要保护的人，它指出已经开展了解决酷

刑问题的改革，虽然它指出，尽管作了一些努力，但仍然发生酷刑事件。然而，

酷刑并非是经常发生的，也不受到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它补充说，第一申诉人并

没有有力地表明，由于他背弃库尔德工人党，他可能遭到库尔德工人党的迫害，

而使他处于需要保护的状况。它补充说，如果他将会受到库尔德工人党的迫害，

那么应该是土耳其的司法和执法主管部门向他提供保护。只有在这类保护不令人

满意时，才需要得到在瑞典的保护，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局不能提供充分的保

护。法庭还声明，申诉人在土耳其有个大家庭，如果第二申诉人的父母双方被定

罪和判以监禁，土耳其当局有责任对她的照料作出决定。 

4.6  缔约国补充说，在移民局，第一申诉人声称他从未拥有一本护照，并提交
了一份从 2003年土耳其国民登记册获得的一份抄本的副本，和从 2005年土耳其
国民注册获得的一份抄本原件。它指出，根据 2003 年的抄本，当时警方正在缉
拿他，而在后来的抄本原件内未载有此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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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关于可否受理的问题，缔约国指出，缔约国并不清楚此事件是否正在由任
何其他调查或解决程序受理。缔约国还承认，已经用尽所有国内补救方法。然而

缔约国争辩，申诉人的诉求没有达到受理目的所需要的申诉佐证基本水平。因此

它指出，来文明显是没有根据的，因此不应予以受理。 

4.8  关于案情，缔约国指出，土耳其已经批准了若干主要人权文书，并且签署
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它声明，土耳其与欧洲委员会防止酷刑委员会

合作，接受公布委员会的报告。它重申，土耳其政府宣布了一项零容忍政策及为

此目的进行的重要立法改革。它还指出，尽管进行了种种努力，但酷刑的事件仍

然发生，特别在逮捕期间和在拘留中心之外发生酷刑事件。它提到了一些人权组

织的报告
1
，这些报告报道了 2007 年酷刑和虐待案件发生率有所上升。它指出，

已经消除了最为严重的酷刑方式，但在警方拘留期间的虐待事件仍然继续发生，

法院很少将被指控实行酷刑的安全官员定罪，即使定罪也倾向于颁布较轻的判

决。司法仍然未独立于执法，而且诉讼程序冗长。它提到了美国 2007 年国务院
报告，该报告表明因一般罪行被捕的人在拘留期间往往遭受与因政治罪逮捕的人

同样的酷刑和虐待，尽管他们不太可能举报这种虐待。它还列举了瑞典外交部发

表的报告：对侵犯禁止使用酷刑的个别公务员而言，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被他们

视为是一个特别的目标群体。然而它争辩，有关土耳其人权局势的问题不能导致

产生这样的结论：可能因刑事指控而被逮捕的人必然会面临真正的酷刑风险。 

4.9  缔约国提出，必须考虑最近土耳其政府在努力消除酷刑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并提出，酷刑并非是经常发生的，即使还存在使用酷刑的情况也并非是土耳

其国家所默许的。因此，缔约国争辩到，或许可以合法地提问所举报的酷刑事件

是否应归罪于土耳其国家或者它们应该被看作不应由土耳其负责的刑事行为。 

4.10  缔约国指出，《2005 年外国人法》的若干条款反映了《公约》第三条第 1
款所规定的同样原则。因此，瑞典当局在考虑庇护申请时采用了与委员会采用的

同样标准。它指出，进行面试的国家主管部门处于良好的地位评估由寻求庇护者

提交的资料，评价他或她申诉的可信度。移民局经过两次广泛的面试之后，在拥

有事实与文件具在的充分资料之后作出了决定。 

4.11  缔约国补充说，移民当局并没有提问第一申请人参与库尔德工人党的问
题，也没有提问他的声称：土耳其警方正在缉拿他，他可能遭到逮捕或遭到审

讯。缔约国同意移民当局的结论，并提出第一申诉人参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情况应

被看作是低层次的，尽管他声称他教育库尔德工人党的新成员并且是库尔德工人

党基地的一个领导人(1995 年之前)。他曾长期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但并没有
参与为库尔德工人党的积极战斗。针对这一背景，缔约国提问土耳其当局是否会

对他有很大兴趣。 

  

 1 瑞典外交部发表的 2008 年报告，美国国务院 2007 年关于土耳其人权做法的国家报告，英国
内政部关于土耳其原籍国资料报告，2008 年 8 月 29 日，英国内政部关于土耳其运作指导说
明，2008年 10月 2日和大赦国际 2008年年度报告和人权观察 2008年世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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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缔约国提出，它知道所有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系的人都受到刑事起诉和判
决这个事实。缔约国提到在安卡拉的瑞典大使馆的一份报告并且指出，一个非法

武装组织的创建人或者在此类组织内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可以被判以 10年至 15年
的监禁。如果这个组织被划分为恐怖主义组织，根据土耳其反恐怖主义法，判决

将加重 50%。一个非法武装组织的成员可导致 7.5至 15年的监禁(包括 50%的加
刑)。这样，缔约国并不驳斥第一申诉人声称他一旦回到土耳其有可能被捕或者
受到审讯。然而它指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将比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其他人判以

更加严重的处罚。它重申了移民局的论点，指出鉴于他曾积极参与土耳其政府和

欧洲联盟认为是恐怖主义的组织，他将受到的处罚相对于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的罪

行并不过分。缔约国补充说，由于土耳其政府宣布对酷刑的零容忍和进行法律改

革，增加了遭受酷刑者举报肇事者的可能性。 

4.13  缔约国指出，第一申诉人并没有表明由于他背弃库尔德工人党他可能会受
到该组织的迫害从而使他需要得到保护。缔约国提出，在没有政府的同意或者默

许下可能遭受非政府实体或个人施加虐待的风险不属于《公约》第三条的范围之

内。无论如何，缔约国争辩，诉求证据不足。缔约国提问，鉴于第一申诉人离开

土耳其已有一定时日，是否还存在库尔德工人党对他感兴趣的风险。它提出，如

果这样的风险还存在，他极可能获得土耳其当局的保护。 

4.14  关于第二申诉人，缔约国同意移民法庭关于申诉人在土耳其有大家庭的评
估。如果父母双方都被定罪或监禁，土耳其当局则有责任就她的照料作出决定。 

  申诉人关于缔约国有关可否受理意见和案情的评论 

5.1  2009 年 12 月 11 日，申诉人就缔约国有关第一申诉人参与库尔德工人党活
动的层次较低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声称他是一名长期成员，并且由于他所晋

升的地位他在许多国家工作过。 

5.2  申诉人提出，在 Van 针对第一申诉人的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刑事案件尚未
结束(第 199/190号)。如果他返回土耳其，他将被判以 15年监禁。他补充说，土
耳其的酷刑发生率有了增加。 

5.3  他提出移民法庭知道对他提出的刑事案例并且也了解土耳其的酷刑发生率
不断增加。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关于可否受理的审议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诉求之前，禁止酷刑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二十二条，决定来文可否受理。委员会已根据第二十二条第 5 款(a 和 b)的要求
确定，没有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已经和正在审查此事。并且查明已用尽所有

国内可获得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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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至于申诉人指称，如果第一申诉人返回土耳其，为报复他擅自离开该组
织，他可能被库尔德工人党杀害，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是否有义务不驱逐一个可

能在没有政府同意或默许之下遭受一个非政府实体所施加的痛苦或苦难者的问题

不属于《公约》第三条的范围之内。
2 因此，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7(c)条，

委员会认为诉求不予以受理。 

6.3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声称第一申诉人将受到公共官员施加的相当于侵犯
《公约》第三条的待遇，但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声称没有达到受理目的所要求的

申诉佐证水平，因此来文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而是不可受理的。然而，委员会

认为申诉人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允许其审议该案例的案情。 

  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必须决定将申诉人强行遣返土耳其是否违反了缔约国根据《公约》
第三条所规定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或她在另一国将有遭受酷刑的危

险，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至该国。 

7.2  根据第三条第 1 款，委员会必须决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被遣返土
耳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在作出决定时，委员会必须根据第三条第 2款考虑到
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在这方

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土耳其政府已采取行动改进人权状况，包括

零容忍政策和有关的立法改革。它还注意到，申诉人争辩，尽管有这些改革，但

仍然有报告表明在警察拘留期间仍有酷刑事件发生。 

7.3  不过本裁决的目的是确定申诉人本人在被遣返土耳其后是否有遭受酷刑的
危险。即使土耳其存在着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但存在这种

情况并不构成断定申诉人在遣返该国后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的充分理由；必须有

具体理由表明他个人有危险。同样，不存在一贯的严重侵犯人权情况并不意味着

不能认为某人在他或她的具体情况下有遭受酷刑的危险。
3 

7.4  委员会忆及其有关实施第三条的一般性意见，在该项意见内，委员会声
明，除此以外，酷刑风险“必须按照超越纯理论或怀疑的依据予以评估。而且风

险并不一定要符合极有可能的标准”。
4 

7.5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并没有驳斥第一申诉人参与了库尔德工人党，而只是
争辩，他的参与是低层次的。委员会指出，尽管缔约国否认他目前是土耳其当局

极感兴趣的人，但缔约国承认，移民局本身也承认，土耳其当局正在缉拿他，他

有危险被逮捕、在审讯前被拘留并被判以长时间的监禁(第 4.11 和 4.12 段)。委
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还提供了有关针对第一申诉人启动的刑事案例，第

  

 2 G.R.B诉瑞典，第 83/1997号，1998年 5月 15日通过的《意见》。 

 3 MAK诉德国，第 214/2002号来文。2004年 5月 5日通过《意见》。 

 4 A/53/44, 附件九，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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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0 号(第 5.2 段)，缔约国对此并没有争辩。因此，委员会认为，已提供足
够的资料表明第一申诉人如果返回土耳有可能被逮捕。 

7.6  委员会认为，尽管政府采取酷刑零容忍政策，但根据不同的来源，有严重
的指控说明，治安和警察部队继续采用酷刑，特别在审讯期间和在拘留中心采用

酷刑。委员会还注意到，根据缔约国本身于 2007年提交的来文(见上文 4.8段)，
举报虐待的数量有所增加。由缔约国提交的多份报告论述了，尽管土耳其政府采

取了立法措施，但肇事者往往逃之夭夭，并质疑改革的效力。由缔约国引证的许

多最近的报告也指明，举报由安全和警察部队在官方场所之外所犯下的虐待和酷

刑的数量不断增加，由此难以侦探和记录。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所引用的瑞典

外交部报告中的一份声明，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被一些违反酷刑禁令的公务人员视

为是特别的目标群体。它还指出，根据人权协会 Diyabakir 分部，强迫那些背弃
库尔德工人党的人招供来揭发其前同志的姓名。 

7.7  在结束时，委员会指出，申诉人曾 14 年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有力证据表
明他在土耳其遭到缉拿，将根据反恐怖主义法律受到审讯，因此很可能在抵达土

耳其时被逮捕并将遭受逼供。根据以上所述，申诉人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第一

申诉人如果返回到他的原籍国，他可能真正有危险受到酷刑或者预计有危险受到

酷刑。 

7.8  由于第二申诉人的案例取决于第一申诉人的案例，委员会认为因为前者是
第一申诉人的未成年孩子，因而没有必要分开审议前者的案例。 

7.9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公约》第二十二条第 7款行事，认为缔约国关于将申诉人遣返回土耳其的决
定将构成侵犯《公约》第三条。 

8.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2 条第 5 款，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90 天内向委员
会通报针对这些《意见》所采取的步骤。 

[决定通过时有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
印发阿拉伯文和中文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